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沪一中民五(知)初字第32号

原告P*。

委托代理人谢兵，上海弼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薛琦，上海弼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艺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中文名朴范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冯小洲，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文斌，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告P*诉被告上海艺蒂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蒂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

一案，本院于2014年1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3月27日进行了预备庭审

理，组织双方当事人证据交换。同年4月22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

代理人谢兵、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冯小洲、马文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其于2013年1月16日获得名称为“震动化妆粉扑器”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专

利号为ZL201230195836.3），至今处于有效状态。原告调查发现，被告未经其许可，为

生产经营目的制造、销售与原告外观设计专利相同的产品，该行为侵害了原告享有的外

观设计专利权，故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1、停止制造、销售侵害原告名称为“震

动化妆粉扑器”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侵权产品；2、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人民

币150,000元（以下币种相同）。   

被告辩称：虽然其与被控侵权产品的销售商韩雅官方旗舰店之间存在其他业务往来，但

被控侵权产品不是其制造并销售给韩雅官方旗舰店的。此外，涉案专利产品这样的震动

粉扑器在韩国早已公开，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均为韩国人，对此情况都很了解；被告

因取证困难暂时无法取得涉案专利产品在韩国公开的证据，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专利权

。即使被告侵权，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也过高。

经审理查明：

原告于2012年5月24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名称为“震动化妆粉扑器

”的外观设计申请专利，并于2013年1月16日被授予专利权，专利号为

ZL201230195836.3。该专利优先权日为2012年1月17日。目前该专利仍在保护期内。

2013年11月14日，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在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公证员、工作人员监督下，在

该公证处登陆互联网上的天猫商城，在名为“韩雅官方旗舰店”的网络店铺购买了一件

化妆品套盒产品。同年11月21日，该委托代理人亦在上海市静安公证处公证员、工作人

员监督下对之前购买的产品快递进行了拆封。上述公证购买所得的实物为“韩雅明星保

湿BB霜套盒”及赠品“韩雅蜗牛黄金修护4件套”。其中，“韩雅明星保湿BB霜套盒

”中含有“韩雅明星保湿BB霜”及“韩雅明星BB卸妆啫哩”各一支，“韩式3D震动粉

扑仪”一个及粉扑两枚。该套盒背面标注的“韩式3D震动粉扑仪”的生产信息显示制

造商为上海艺蒂化妆品有限公司，地址为上海市闵行区**路4418号3楼C座。



本院组织原、被告对前述购买所得被控侵权产品的外观设计与涉案专利的各视图进行了

比对。两者均为由上部的盖与下部的壳体连接而成的圆柱体；壳体的下端有一可套在手

指上的圆形指环，壳体侧面有一振动开关；打开上部的盖，可看到壳体内置一圆柱形粉

扑。两者的区别在于：原告专利产品的盖的顶面为镜子，而被控侵权产品的盖的顶面没

有镜子。原告认为被控侵权产品与原告专利构成近似，被告同意原告的比对意见。

另查明，本案中原告支付公证费4,000元，翻译费620元，律师费30,000元。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外观设计专利证书》、专利年费缴纳收据、（2013）沪静证

经字第5593号公证书、被控侵权产品实物、公证费发票、聘用律师合同、律师费发票等

证据，并经庭审质证，予以证实。原告还提交了两份被告与案外人韩雅（杭州）化妆品

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复印件，因被告对合同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告亦无法明确说明上述

合同的来源，故本院对此两份合同不予采纳。被告提交了（2014）沪普证经字第1049号

公证书及对部分公证内容的翻译件，因无法证明被控侵权产品实施的设计属于现有设计

，本院亦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原告系名称为“震动化妆粉扑器”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专利号为

ZL201230195836.3）的专利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

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

制造、销售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

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

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外观设计产品的一般消费

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

认定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时，应当根据授权外观设计、被诉侵权设计的设计特征

，以及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整体视

觉效果上无差异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两者相同；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实质性差异的

，应当认定两者近似。本院当庭将被控侵权产品与原告专利设计比对，两者在外形、结

构上基本一致。存在的差异仅是原告专利产品的盖的顶面为镜子，而被控侵权产品的盖

的顶面没有镜子。本院认为，该区别属于细微差别，对产品的整体视觉效果没有影响。

被控侵权产品的设计与原告的授权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实质性差异，两者构成

近似。因此，被控侵权产品落入了原告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鉴于双方当事人对于被控侵权产品与原告外观设计专利产品构成近似均无异议。结合双

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被告是否实施了被控侵权产品的制造

、销售行为；二、如果被告制造、销售了被控侵权产品，本案赔偿数额如何确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在案证据表明，装有被控侵权产品的化妆品套盒背面明确标识被控侵

权产品的制造者为被告，且载明了被告地址，被告也陈述其与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韩

雅旗舰店”之间曾存在业务往来。现被告否认被控侵权产品为其生产，且认为上述标识

可能是他人冒用被告名称擅自印制，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认定

被告实施了制造、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行为。被告未经许可，擅自制造、销售被控侵权

产品，侵犯了原告的外观设计专利权，理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二，鉴于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者被告由此所获得

的利益，且无专利实施许可费可以参照，本院综合考虑本案专利类型系外观设计专利

，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等因素，酌情确定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数额。此外

，原告为本案诉讼还支付了公证费、翻译费、律师费共计34,620元。本院根据案件实际

情况、公证事项的繁简程度、律师的工作量等因素以及这些费用支出的必要性、合理性

，酌情确定合理费用的数额。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

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艺蒂化妆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犯原告PARK SUNG

JUN（中文名朴性俊）享有的名称为“震动化妆粉扑器”的外观设计专利权（专利号为

ZL201230195836.3）；

二、被告上海艺蒂化妆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原告PARK SUNG

JUN（中文名朴性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50,000元；

三、驳回原告PARK SUNG JUN（中文名朴性俊）的其余诉讼请求。

被告上海艺蒂化妆品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300元，由原告PARK SUNG JUN（中文名朴性俊）负担人民币

2,200元，被告上海艺蒂化妆品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1,1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PARK SUNG JUN（中文名朴性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

，被告上海艺蒂化妆品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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